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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发认证证书申请要求

一、为使获证组织在其名称等发生变化时，尽快更换相应的认证证书，在其提出换证申请时

应明确说明如下事项：

1. 原认证证书编号；

2. 认证证书变更部分的中、英文对照资料及其相关资料；

3. 申请组织的名称等变更时，需附更改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等；

4. 换证申请须有获证组织的法定代表人签字；

5. 获证组织应将涵盖上述内容的书面申请，寄本司客户服务部门收，以办理换证（附《认

证证书更换申请表》）；

6. 将作废认证证书寄回本司办公室，办公室收到作废认证证书后，换发新认证证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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